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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5 次 
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5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8 月 11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

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销售模式与毛利率披露合理性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经

销商和贸易商模式在定价策略、产品结构等方面与直销模式的差异，

进一步分析并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之间毛利率差异的合理性。（2）

结合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毛利率差异以及不同客户或模式下的毛

利率差异，完善对于公司不同产品的技术优势、竞争优势的信息披

露。（3）就现有贸易商销售模式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带来的潜在合

规风险作重大事项提示，并补充披露提升内控有效性与销售合规性

采取的相关措施。 

2.请保荐机构进一步核查并说明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大额提现、

资金净转出的合理性与合规性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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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销售模式。根据申报文件，报告期内发行人建立了直销

与非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，直销收入金额分别为 3,219.31 万元、

2,749.39 万元和 1,920.55 万元，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

19.26%、19.33%和 16.06%；非直销收入（贸易商收入及经销商收

入）金额分别为 13,491.72 万元、11,472.47 万元和 10,039.49 万元，

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0.74%、80.67%和 83.94%，且

大部分销售要求发行人直接发货至终端客户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

直销、贸易商、经销商模式下前十大客户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

销售金额、销售产品、合作历史、与发行人是否签订框架协议及相

关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、订单获取方式、定价原则、信用政策、销

售回款情况等。（2）报告期内非直销客户的进销存情况、退换货政

策、实际发生的退换货金额及占比、发行人的应对措施及对经营业

绩的影响，是否存在返利或返点政策，相关收入确认原则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；经销商的主要客户情况以及实现终端客户

销售情况。（3）发行人对经销商及贸易商管理控制情况，包括对前

十大经销商及贸易商是否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及资信能力，库存量、

库存期限、终端零售价、折扣比例、保证金支付、经销品牌排他性

控制等，经销商及贸易商管理相关内控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（4）

经销商及贸易商层级设置情况、是否存在多级经销情形，不同层级

的经销商数量，不同层级的经销商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转售的情形。

（5）经销商及贸易商选取的标准，报告期各期上述客户与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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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（6）

合作 1 年之内的贸易商销售占比高的原因，以及主营业务未涉及医

药、材料类贸易商或个体工商户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贸易商的区

域分布情况、经营年限、企业性质、主营业务、已实现的终端销售

以及来自于发行人的收入占比等情况。（7）发行人的经销商、贸易

商数量远高于可比公司的原因；发货地址为终端客户而非贸易商的

合理性；直销客户与经销商和贸易商客户的毛利率基本持平的商业

合理性；是否存在经销商和贸易商客户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

形；是否有前员工或其近亲属设立的经销商；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

情况。 

2.关于毛利率。（1）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毛利率水平显著高

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，其主要原因涉及主营业务、客户类型、业务模

式、产品技术先进性、定价机制和销售渠道等。请发行人说明发行

人与其他可比公司在业务模式、客户类型、定价机制、销售渠道等

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相关情况是否支持发行人毛利率显著高于

可比公司的结论。（2）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技术优势主要体现为

部分产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，并实现了关键核心部

件的自主生产。请发行人说明相关具体情况，并结合境外龙头企业

通过在中国本土建立研发与生产中心、投资并购国内细分领域龙头

企业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产品研发和制造成本等市场竞争风险因素，

说明相关技术优势和高毛利水平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请保荐机构发

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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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于技术先进性。（1）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产品能够实现

进口替代，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进口替代的具体产品名称，实现进

口替代的研发、生产过程以及时间，该产品实现进口替代的国外竞

争公司的具体名称、产品，该产品是否仍为国外竞争公司主力产品，

实现进口替代后发行人及国内外竞争对手所占据市场份额及其变

化情况，发行人实现进口替代的表述是否准确。（2）根据申报文件，

发行人存在与其他方共有专利的情形，请发行人说明共有专利在发

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、是否涉及核心技术，以及在核心技术或产

品、服务中的运用情况；是否涉及现有自主品牌产品，有关共有专

利使用及收益是否有明确约定，是否需要支付相关费用，是否存在

不能持续使用的风险；相关技术后续改进是否受限，相关成果归属

是否有明确约定；公司自有品牌生产对专利共有方是否存在技术依

赖，是否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；专利共有方对相关共

有专利的使用情况，是否构成与发行人相竞争的情形，是否限制发

行人相关业务拓展。（3）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在研项目包括全自

动微生物曲线分析仪、药物溶出取样、全自动样品前处理工作站等，

目前相关生产工艺技术成熟且稳定，居国内外同行业领先水平。截

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获授权的专利技术 62 项，其中发明

专利 15 项，实用新型专利 41 项，外观设计专利 6 项。请发行人说

明：①在研项目所处阶段及具体进展情况、相应人员及经费投入情

况。②发行人持有的未产业化产品研发进展、产业化安排情况。③

除针对现有产品的优化外，在研项目中是否包含新产品或技术的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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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，结合研发体系、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

情况等因素，分析发行人是否具备新产品或技术的研发能力，是否

具备持续创新能力。④核心技术人员的主要成果是否涉及曾任职单

位的职务发明，发行人新研发的产品及项目是否基于核心技术人员

之前的技术成果，发行人的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是否存在纠纷或潜

在纠纷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8 月 11 日 
 


